	ICS  
	

	CCS  
		[image: D:\000000部门项目\09标准化插件开发\程序源代码\StandardEditor_ShanDongKeXieYuan\团标首页面字母T.png][image: D:\000000部门项目\09标准化插件开发\程序源代码\StandardEditor_ShanDongKeXieYuan\团标首页面字母T后面的反斜杠.png] xxxx





[bookmark: _Hlk26473981]团体标准
[bookmark: NSTD_CODE_F]T/xxxxx XXX—2026



角蛋白及其水解物

Keratin and its hydrolysate


报批稿

[bookmark: PLSH_DATE_M][bookmark: PLSH_DATE_D]2026 - XX - XX发布
[bookmark: CROT_DATE_M][bookmark: CROT_DATE_D]2026 - XX - XX实施
xxxxxxxxxxxxxxx 发布

Q/LB.□XXXXX-XXXX


[bookmark: BookMark2]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
本文件由xxxxxxxxxxx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xxxxx XXX—2026
T/xxxxx XXX—2026

I

[bookmark: BookMark4]

角蛋白及其水解物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01539847]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角蛋白及其水解物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健康无疫病家畜的毛发、蹄甲、角以及家禽类羽毛为原料，经过预处理、水解、过滤、干燥等工艺加工而成的产品，满足其生产和贸易需要。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01539848][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15399    饲料中含硫氨基酸的测定 离子交换色谱法
GB/T 45992    胶原蛋白及其水解物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四部）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0153984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01539850]角蛋白
[bookmark: _Hlk223514066][bookmark: OLE_LINK6]以动物毛发、角、蹄甲、羽毛及其降解产物等提取得到的不溶于水的蛋白产物。
 
[bookmark: _Toc101539852][bookmark: _Toc101539854][bookmark: _Hlk223514111]角蛋白水解物 keratin hydrolysate
水解角蛋白 hydrolysed keratin
角蛋白肽 keratin peptides
由角蛋白（3.1）经降解后得到的产物。
产品分类
[bookmark: _Hlk223514377]产品分为角蛋白和角蛋白水解物。
[bookmark: _Hlk223514265]技术要求
1.1　 原料要求
[bookmark: _Hlk223514534]源自非疫区健康无疫病的家畜、家禽类。具有毛发、角、蹄甲、羽毛固有气味，无霉变，无异味，无外来可见杂物或污染物。
1.2　 辅料要求
辅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1.3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规定。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本品固有的色泽
	取样品约20g置于洁净白瓷盘内，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其色泽、状态、杂质，嗅闻其气味。

	状态
	粉状或颗粒状
	

	气味
	具有本品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1.4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角蛋白
	角蛋白水解物
	

	溶解性
	不应溶解
	溶解
	[bookmark: OLE_LINK2]GB/T 45992

	蛋白质（以干基计），g/100g    ≥
	77.0
	GB 5009.5

	胱氨酸（以干基计），g/100g    ≥
	3.0
	2.0
	GB/T 15399

	水分，%                      ≤
	7.0
	GB 5009.3

	灰分，%                      ≤
	6.0
	GB 5009.4

	pH值（1%溶液，20℃~25℃）
	/
	5.0~8.0
	[bookmark: OLE_LINK3]《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版（四部）通则0631“pH值测定法”。

	水不溶物，g/100g              ≤
	/
	0.10
	GB/T 45992


1.5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CFU/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5
	2
	1×104
	1×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
	5
	1
	10
	102
	GB 4789.3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2
	10
	102
	GB 4789.10

	沙门氏菌
	5
	0
	0/25g
	-
	GB 4789.4

	a样品的分析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1.6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污染物限量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总砷（以As计），mg/kg          ≤
	1.0
	GB 5009.11

	铅（以Pb计），mg/kg            ≤
	1.0
	GB 5009.12

	镉（以Cd计），mg/kg            ≤
	0.1
	GB 5009.15

	总汞（以Hg计），mg/kg          ≤
	0.1
	GB 5009.17


1.7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验方法按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规定执行。
1.8　 其他说明
产品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其技术要求还应符合出口目的地国家（地区）相关技术法规、标准及合同约定要求。
检验规则
组批
在原料及生产工艺基本相同下，同一天或同一班组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按批号抽样。
出厂检验
产品需经生产企业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
感官要求、蛋白质、水分、净含量。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中5.3、5.4、5.5、5.6、5.7规定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定型投产时；
b）更换主要原辅料或更改关键工艺时；
c）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国家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抽样方案
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和留样的需求。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和型式检验项目均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判定。
当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时，则判为合格产品。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要求时，使用留样或对同批产品再次随机抽取样品进行复检。若复检结果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合格产品，如复检项目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品。
微生物限量不得复检。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标签
产品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产品的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净含量、产品执行标准、贮存条件、生产厂家名称和厂址等信息。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产品运输时，应轻搬轻放、防止包装破损。不得与有毒、有害、易挥发的物品混装、混运。
贮存
产品应密封，贮存在卫生、通风、干燥的库房中，避免与有毒、有害、易挥发的物品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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